珠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情况报告
2024年，珠山区卫生健康委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在区委、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及区司法局的指导下，深入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增强法治意识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区卫健委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年初召开专题会议，专题研究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及时安排部署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细化目标任务，明确分管领导督办、综合业务股具体抓落实、相关业务工负责人分工合作的整体联动工作运行机制，充分落实权责统一、及时有效、普治并举、条块结合的工作原则。
二是强化学习培训，增强法治意识。切实抓好依法行政及普法宣传学习培训各项工作，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法制意识和提升法治工作水平。通过党组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等方式，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处罚法》《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等法律法规。加强对卫生执法人员培训，举办业务培训，参训人员60余人次。同时依托“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5.31”世界无烟日、“12.4”法制宣传日等主题宣传日，让干部职工、群众更好的学习卫生相关业务知识，进一步做好普法宣传。2024年委卫生执法人员卫生监督信息平台、江西省执法资格考试系统学习20余人次，在线考试参考率、合格率均达100%，进一步增强了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守法意识。
三是加大指导力度，提高工作质效。年初制定普法工作计划及普法责任清单，明确局各股室普法内容，对每个时段的学法及普法宣传等进行提醒和指导，确保按时完成每个时段的工作任务。
四是完善工作措施，履行法治职责。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职责及有关工作要求，卫健委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制定完善各项措施，落实各项工作要求，认真开展普法、案卷评查、以案释法等专项工作，并及时做好信息报送。2024年，未出现主要负责人不认真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情况，未发生重大违法行政案件和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并予以问责的情况，未发生因履职重大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并予以问责的情况。
（二）落实执法制度，提高执法水平
一是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在珠山区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卫生行政许可、卫生行政处罚、双随机卫生监督抽检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做到文字记录合法规范、客观全面、及时准确。严格按照卫生行政执法文书基本格式记录，提高了行政执法案卷质量和信息化水平。对调查（询问）、现场检查、抽样取证、行政强制、举行听证、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活动，均全过程音像记录。
三是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制定完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事项目录及法制审核流程等重要制度；对案情重大复杂、涉案金额较大、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较大影响的行政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核，做到“一案一卷一审”，预防执法过错发生，提升了行政执法公信力。
（三）加强制度改革，提升执法效能
一是推进医疗卫生领域执法体制改革。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现有执法编制18名，在编人员12名，实际在岗人员为10名；卫生健康执法机构均配有业务用房、执法记录仪，保障监督执法日常工作需要。
二是加大对执法证件管理力度。按照区司法局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情况，我委对系统内执法证件持证情况重新进行了梳理。2024年，全区卫生健康系统通过行政执法考试，取得“江西省行政执法证”全数通过。
三是持续突显社会监督在执法过程的效能。2024年，组织相关人员对我区辖区内医疗机构进行专项检查，出动执法车辆20辆车次，执法人员56人次，监督检查辖区民营医院5家，各类诊所门诊部50余家，检查医疗机构严格依法执业的情况，是否存在出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等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辅助生殖从业技术人员在不具备资质或不具备相应技术类别的机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问题。对发现问题的医疗机构，立案14起（警告12家,罚没2家）责令整改20余家，下达监督意见书60余份。
四是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开展卫生监督执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制定“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方案，按照国家、省、市下达的“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开展抽查工作。    五是积极开展“全省通办、一次办成”工作，对公共场所行政许可事项开通网上办理，对承诺到大厅现场次数为承诺件的均承诺最多跑一次，即办件的全部为现场办理。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对法律法规宣传方式不够多样，宣传形式比较单一，载体不丰富，宣传面及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拓宽。二是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管理念、执法方式还不够创新，行政执法作用发挥还不够明显。三是法制工作人员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下步工作措施
一是创新法制教育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加大卫生健康法治宣传力度，通过多渠道，搭建平台，将卫生健康法治宣传教育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普法做到实处。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普法工作的认知意识，同时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和知识培训，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二是强化执法责任，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严格落实“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要求，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内部监督稽查制度，加大查纠力度。落实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的具体标准，强化案卷评议、文书制作等执法技能的培训学习，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卫生行政执法的能力。
三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服务效能。提高执法水平，促进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完善便民服务措施，提高行政效能，创建优质高效的行政执法服务环境，探索建立各类长效监督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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